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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全校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05年 2月 24日(星期三)  地點：IR201室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8:00-18:10 報到 

1.簽到並領取會議資料 

2.核對資料並請詳閱資料 

3.社團互動交流 

18:10-18:15 開場及師長致詞 
由主持人陳惠亭組長開場，介紹與

會師長並請羅怡卿學務長致詞 

18:15-18:30 104年度社團評鑑頒獎典禮 

得獎社團： 

特優獎- 

1. 坩堝社 

2. 聲樂社 

3. 運動醫學系學生會 

4. 書畫社 

5. 香粧品學系學生會 

優等獎- 

1. 合唱團 

2. 公共衛生學系學生會 

3. 幼幼慈惠社 

4. 烏克麗麗社 

5. 護理學系學生會 

6. 管樂社 

7. 國醫社 

18:30-18:40 總校友會陳理事長致詞  

18:40-18:50 總務長致詞  

18:50-19:20 課外活動組報告 
報告人：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王慶煌 

19:30-20:00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 

第十一屆學生會會長吳家儀 

20:00-20:30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主持人：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 

20:30-21:00 社團交流時間  

21: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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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年 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8時 

開會地點：IR201室 

主持人：課外組陳惠亭組長                  紀錄：王慶煌先生 

出席者：學生會長及幹部、各社團社長、各系學會會長 

列席者：學務處羅怡卿學務長、校友總會陳建宏理事長、總務處黃耀

斌總務長、學務處陳朝政副學務長、營繕組陸文德組長、楊

秋蓮小姐、林季瑤小姐、康雅婷小姐、王慶煌先生 

 

壹. 開場及師長致詞：由主持人陳惠亭組長開場，介紹與會師長並

請師長及來賓致詞。 

一、 羅怡卿學務長：(略) 

二、 校友總會陳理事長：(略) 

三、 黃耀斌總務長：(略) 

貳. 105年度社團評鑑頒獎典禮： 

一、 學務長頒獎給 105年度社團評鑑特優社團 

二、 陳理事長頒獎給 105年度社團評鑑優等社團 

參. 課外活動組報告 

一、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略) 

二、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 

（一） 專案一：104-2社團活動專案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5/2/26(五) 17:00 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活動時間：105/02/22-06/03 

■ 資格限制：  

   1、符合當年度校務發展目標之活動。 

   2、辦理跨社團聯合活動(至少五社以上) 

   3、協助學校舉辦利於學生學習之大型活動（人數達百人)。 

4、辦理品德教育、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校園安全、反詐騙等議題

之全校性活動。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活動專案申請表  

■ 審查方式：課外組初審後，提送 104-2社團審議委員會複審，決定補助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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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銷時間：105/06/08(三)17:00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康雅婷小姐 07-3121101分機 2115 

（二）  專案二：104-2社團外聘指導老師費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5/2/26(五) 17:00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資格限制：  

  1.外聘指導老師為社團技藝上的教學指導，只能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 

任且須具相關專業證照或工作經歷者。本校學生及教職員不能擔任 

指導老師。  

  2.每學期擔任社團固定社課指導教學。  

  3.鐘點費：300元/每小時 

        4.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條第 4項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 

          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無 

          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

或不續聘者。」若有以上情事，則不予任用。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申請表  

■ 審查方式：提送 104-2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  

■ 核銷時間：105/06/08(三)17:00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林季瑤小姐 07-3121101分機 2114 

（三） 專案三：104-2社團基本運作費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5/2/26(五) 17:00前  

■ 補助金額：依 105年度社團評鑑成績規定辦理。  

  1.特優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3000元。  

  2.優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500元。  

  3.甲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000元。  

  4.乙等社團、新成立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1500元。 

■ 補助項目：  

  1.社團會務運作：  

   (1)社團例行性會議：補助影印費、餐費及雜支。  

   (2)社團例行性課程：補助影印費、餐費、文具、消耗性教材費及雜 

           支等。  

  2.社團幹部培訓：  

   (1)社團代表參加各項比賽：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2)社團代表參加康輔研習：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3)社團辦理演講或座談：補助文宣費、校外講師演講費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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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文件：10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社團活動基本運作費申請表 

■ 核銷時間：105/06/08(三)17:00前  

■ 洽詢單位：請洽各屬性社團輔導人員 07-3121101分機 2115 

  1自治性-康雅婷小姐  

  2學藝性、體能性-王慶煌先生 

  3音樂性、康樂性-楊秋蓮小姐 

      4服務性、聯誼性-林季瑤小姐 

（四） 105年度各社團學輔經費補助金額已公告，請各社團負責人詳加確

認，並依照核定後金額辦理相關活動申請及核銷，請洽各屬性社團承辦

人員。 

（五） 社團審議委員會將於 105年 03月 02日(三)中午 12時 10分假學生社

團會議室召開，請各社團屬性代表準時參加，會議內容： 

1.審議小荳蔻親善大使社申請案。2.審議社團外聘指導老師聘任暨授課

鐘點費申請案。3.審議社團活動專案申請案。4.社團器材申請案。 

（六） 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若於活

動期間受傷且無向課外組完成活動申請手續，則影響學生保險理賠問

題。 

（七） 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

身安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

然災害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八）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

輔導。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

課期間進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日為限），需經相關課程授

課老師、系主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

序，始得辦理。 

（九） 學生社團活動不得以辦理活動為理由向學校申請公假。 

（十） 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

衛生安全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

社團辦公室等場地煮食及動火。 

（十一） 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

關可疑之詐騙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

報警處理。 

（十二） 再次重申依教育部規定社團不得向外募款，但可接受主動捐贈，請

依本校募捐基金管理及使用辦法辦理。 

（十三） 請社團平時在校園內練習時不要使用 PA(移動是音箱)播音如：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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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樂器練習、活動排演等，以免影響同學上課及宿舍區安寧。 

（十四） 為配合學校空間規劃及社團辦公室使用便利，原國研大樓社團辦公

室預定於今年暑假將遷移至濟世大樓地下 1樓，請社辦在國研大樓 3樓

之社團在本學期活動結束後，利用時間整理打包，以利後續搬遷作業；

課外組會另行召開社團搬遷協調會。 

（十五） 依本校社團輔導辦法第九條：各學生社團應聘請一名輔導老師，任

期一學年。輔導老師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聘任之。

學生社團輔導老師，應由本校教師擔任並以輔導單一學生社團為原則，

請各社團依上述規定聘任社團輔導老師。 

（十六） 依本校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實施要點第三點：外聘指導老師資

格，須具相關專業證照或工作經歷者，請各社團依上述規定聘任外聘指

導老師。 

（十七） 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解散 

     停社：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以下簡稱停社）： 

1.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 

  召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2.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更新社團資料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 

  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審議。 

3.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 

            者，除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 

            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 

            下列之處分： 

1.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2.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3. 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4. 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學生社團之解散： 

一、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決議，檢附申請書報請學務處

核准後解散之，後送本委員會備查。有二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二年

內未至學務處更新學生社團資料者，得由學務處提報解散申請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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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本委員會審議後解散。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後之財務處理： 

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財產之清點及清

理並歸還學生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未清理完畢遺留之財產，

視同遺棄物處理。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

者，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

本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丁等社團者，以停社     

懲處。 

肆. 學生會會務報告-報告人：第十二屆學生會會長鄭蕙瑾 

一、議題報告 

畢業季報告-校園巡禮：希望增加校園巡禮豐富性，邀請各系各社團設計

小活動，讓校園巡禮更加熱鬧。 

二、本學期學生會大活動期程 

三月初公布新特約粉專 

三月中三合一選舉參選登記 

三月中雄區電競校內賽 

四月中公益交換明信片 

5/4公聽會 

5/7雄區電競決賽 

5/8母親節溫馨活動 

五月中前三合一選舉 

五月中後畢業季 

6/1期末社長大會 

6/2社團星光大道 

伍. 提案討論(無)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05年 2月 24日 21時散會 

 

 


